
哈萨克斯坦互换奖学金填报对外联系材料说明 
 

一、应填报材料及要求： 

1.《АНКЕТА》：请用俄文填写。姓名请同时用俄文和英文填写，文字部分需

打印。选择项目用中性笔在应选项中划“X”；照片、出生地点和时间请注意与护照上的

一致； 

2.最后学历、学位证书及俄文翻译件的复印件（暂不要求公证或盖公章）； 

3.在学成绩单复印件及俄文翻译件; 

4.《国际旅行健康证书》复印件及艾滋病检验报告复印件，需到当地专门的出入境

检验检疫中心办理； 

5.护照首页复印件。 

以上 1-5 材料请打印，并按顺序装订成册（封面为铜版纸，左侧胶订），一式三册

（其中《АНКЕТА》表格 3份均需原件）。请各单位的翻译件务必使用同一版本。 

※请务必自行保存好材料原件，并在出境时随身携带。 

6. 6张 2寸彩色免冠照片； 

7. 详细填写《2020 年国家公派赴哈萨克斯坦留学人员信息表》，并将电子版发送至

下述邮箱地址。 

二、注意事项： 

1. 有关材料用 A4 纸打印，并请附所交材料清单一份。 

2. 如果您已获国外单位邀请函，请随材料一并附上。 

3. 为保证按项目要求及时向外方提交对外联系材料，请接到此通知后尽快做准备。

凡不按要求提交联系材料而影响对外联系的，由留学人员本人负责。 

4. 填表时如涉及到留学身份或留学期限请以我委录取文为准。 

5. 请留学人员将对外联系材料统一提交所在单位主管部门，由各单位统一提交留

学基金委。留学基金委不受理个人寄来的对外联系材料。 

6. 请各项目单位于 2020年 3月 1日前将以上所有材料按下述地址寄回，并在信封

左上角注明您的姓名和留学国别。 

7. 如因个人原因不能按期派出，请务必来函告我委。留学单位一经落实，必须如

期出国，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延期。 

 

附件：1.哈萨克斯坦互换奖学金留学人员信息表（需提交电子版） 

2.哈萨克斯坦互换奖学金申请表 

 


